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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：立法會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主席暨各委員 
自：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社會服務部 服務總監 林錦利 

日期：2016年 2月 22日 

事宜：對設立全民退休保障的意見  

 

 

 

香港是國際城市 配得起一項基本的全民老齡保障 

香港是世界級的國際城市，亦是經濟條件良好的地區，其老齡保障制度不應太滯

後，設立全民退休保障乃多贏方案。 

 

港人長壽，但能以此自豪嗎？悲哀的是香港長者自殺率長期位居世界三甲、不少

人厭老、長者自覺是子女負擔等等，其中與缺乏完善老齡保障不無關係。香港有

條件、有需要盡早設立全民退休保障，是市民一生貢獻社會理應獲得的公民保障，

也讓香港不負國際城市之名。 

 

全民退保 去除社會標籤 

最近遇到一位中年清潔女工，辛勞養育幾名子女，丈夫患病，她道出許多基層市

民的心聲：「我係窮，但你要我攞綜援，我就寧願死、寧捱餓都唔會攞，唔想比

人睇死！」。社工們平日經常接觸到一批貧窮或生活費僅可糊口的長者，他們同

樣非常不願意領取綜援或任何需審查的福利，寧願節衣縮食、有病少去求診，要

「舉手」表示「我係窮人」的負面標籤效應不容忽視。反之，全民退保有利促進

社會共融。 

 

正如「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」指出，現時領取各項社會保障的長者佔總老人人口

65%，而香港亦有足夠的財政及社會條件完善政策，只要政府有落實全民退保的

意志與承擔，可進一步推動沒有標籤效應的全民安老政策。 

 

全民退保乃一項非常重要的社會基建 

全民退保有助安定人心，老有所依，讓市民共同分擔老齡風險，實為非常重要的

一項社會基建，其實質及社會價值，比任何一項硬件基建都更為重要！ 此乃民

心安穩，人心所向的良策，盼望政府盡快設立有助促進跨界共融、並有長遠價值

的全民退保政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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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必定爆煲論」值得商榷  估算 50年後「爆煲」而不為理據薄弱 

何解眼前即時「爆煲」的多項工程基建豪不猶豫就要上馬，而捨長遠對社會有多

方益處的利民退保政策！？ 「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」推算 50 年後有盈餘 1600

億，全民退保必定「爆煲」值得商榷，即使日後有真正的財政壓力，也可設定調

節機制，比如每 10年延後一年領取資格（由 65歲延至 66、67），其他類似調節

機制也可考慮。此外，應盡早設立，以善用人口紅利期累積更多儲備。 

 

只屬最基本生活保障 如同歐美福利是誤解 

「推行全民退保等同仿效歐美福利」是過於簡化的論述，也是誤解。如英國，一

名老齡公民每月最高可領取等值港幣 8000 至 9000 元退休保障，現時倡議的方

案是大約是每月 3500，只是最基本的生活保障，實不可相比，只能說是節約版

退保。 

 

全民退保是「生錢」  有效釋放「死錢」 

全民退保能給予長者基本的生活保障，能做到真正的老有所依，老有所養，不至

做成現時有不少長者雖有一筆積蓄，卻未能放心安享晚年的畸形現象。我們接觸

很多長者，一生辛勤工作，簡璞節儉儲得 50至 100萬元不等，但由於老年生活

未有保障，表面上他們不是最窮困的老人，卻已勒緊肚皮，不敢用錢，弄得連參

加社區中心一個旅行也得非常謹慎。 

 

不論基層或中產市民，到年老都曾於不同崗位為香港貢獻一生，全民退保是對一

群勤懇忠誠公民的回饋，更一項活的社會投資，市民生活獲得保障，便放心讓自

己有合理的生活開支，有助促進經濟發展，反而可釋放鎖定的「呆儲蓄」！不至

活錢變成「死錢」！ 

 

 

「全民養老金學者方案」有理有節 應予深入探討 

有 180位學者支持的全民養老金方案，有全面的考慮及融資方案，亦無需僱員

額外供款，有理有節而可行。學者、民間團體、社會服務界別等都傾向採納，

大家應予深入探討。 

 




